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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环境保护基金会
兼职工作人员与流动党员管理服务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本基金会兼职工作人员中的党员及流动党员的管理与服务，确保党员无论身处何种岗位、何种用工形式都能接受党组织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在公益事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及本组织章程，结合本基金会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兼职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是指与本组织建立兼职劳动关系（非全日制、项目制、顾问制等）的中共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
本制度所称流动党员，是指由于在本基金会兼职工作（或其他原因），无法正常参加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活动，但工作时间较长（通常超过6个月），且地点相对固定的党员。
第三条 管理原则：
（一）应管尽管原则：将兼职党员和流动党员全部纳入组织有效管理范围，消除党建盲点。
（二）双重管理原则：流动党员以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管理为主，本组织党组织协助管理为辅。
（三）服务引领原则：在严格管理的同时，突出服务功能，增强党员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四）灵活实效原则：根据兼职和流动党员的工作特点、时间安排，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管理方式，注重实际效果。

第二章 管理机制与组织关系
第四条 身份确认与登记备案：
（一）人力资源部门和项目管理部门在办理兼职人员入职手续时，应增加“政治面貌”信息项，主动了解其党员身份。
（二）确认为党员的兼职人员，应引导其主动向本组织党组织报到。党组织应建立《兼职工作人员党员信息登记表》和《流动党员信息登记表》，详细记录党员基本信息、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联系方式、兼职岗位、在本组织预计工作时间等。
（三）党组织应指派专人与兼职党员和流动党员进行谈心谈话，了解其情况，介绍本组织党组织活动安排和管理要求。
第五条 组织关系管理：
（一）兼职工作人员党员：鼓励其将正式组织关系转入本组织党组织。若因故不便转入的，应按流动党员进行管理。
（二）流动党员：由其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开具《流动党员活动证》，本人持证向本组织党组织报到。本组织党组织核实后，将其纳入管理服务范围，并及时将其参加组织生活、缴纳党费等情况反馈至其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

第三章 教育管理
第六条 “三会一课”与组织生活：
（一）根据兼职和流动党员的时间灵活性，探索建立“线上+线下”、“集中+分散”相结合的活动模式。如利用微信群、学习强国APP、网络会议等平台开展线上学习、讨论、党课。
（二）重要会议和主题党日活动应提前预告，方便党员合理安排时间参加。对确实无法现场参加的，应通过发送学习资料、要求提交书面思想汇报等方式使其了解内容、接受教育。
（三）鼓励流动党员除参加本组织活动外，也应积极与原党组织保持联系，汇报情况。
第七条 党费缴纳：
（一）组织关系已转入的兼职党员，党费按规定在本组织缴纳。
（二）流动党员党费仍在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缴纳。本组织党组织可提醒其按时足额缴纳。
第八条 党员发展与民主评议：
（一）发展党员工作，原则上由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负责。本组织党组织应主动、客观地向其介绍流动党员和兼职党员在本组织的现实表现情况，作为其原党组织考察评价的重要依据。
（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一般由其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负责。本组织党组织应提供党员在本组织期间的表现鉴定意见。
第九条 日常联系与沟通：
（一）建立党组织委员或骨干党员与兼职党员、流动党员的“一对一”或“一对多”联系机制，定期沟通交流，了解其思想动态、工作困难和意见建议。
（二）建立专用微信群等沟通平台，及时发布学习资料、活动通知、党建信息，加强日常互动。

第四章 服务与权利保障
第十条 服务保障：
（一）平等享有党内权利：兼职党员和流动党员享有党章规定的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其正式组织关系在本组织的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流动党员在本基金会党组织享有参加讨论和表决的权利）。
（二）同等参与活动：有权参加本基金会党组织组织的各项学习、培训、文体和评比表彰活动。
（三）关心关爱机制：党组织应主动关心其工作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增强归属感。在重要节日可进行慰问。
（四）提供必要保障：为其参加组织活动提供必要的时间便利和条件支持。
第十一条 作用发挥：
（一）根据其专业特长、兴趣爱好和空闲时间，安排参与志愿服务、项目调研、政策宣讲、建言献策等工作，为其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搭建平台。
（二）鼓励其将原单位或领域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引入本组织，促进工作交流与创新。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山东环境保护基金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上级党组织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制度经2022年9月5日第五届1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


